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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 年 5 月 24 日，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世茂股份”，

“上市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向关

联方转让在建工程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611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根据《问询函》要求，现就相关问题补充披露并回复如下： 

问题1.结合前期协议约定，说明本次出售深坑酒店所占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公

允性及是否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 

2007年，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下简称：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该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2007年11月30日召开的“上海世茂股份有限

公司200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2008年9月获中国证监会批

文，并于2009年5月完成发行工作。 

《关于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详细约定了不可拆分

的酒店项目处置方式，具体请详见2007年11月2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公告的《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资料》附件一。 

以下内容节选自《关于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第七条 不可拆分的酒店项目处置 

7.1 在目标公司上海世茂新体验置业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北京财富时代有限



公司中存在中国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禁止或限制的无法拆分的待建酒店项目(分

别为新体验酒店项目和三里屯酒店项目）。鉴于前述两个不可拆分的酒店项目所

占用的土地上同时还包括写字楼和商业项目的物业开发，并且前述项目于咨询报

告出具日尚未办理项目详细规划的报批手续，因此根据上海上会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沪上会整资评报（2007)第222号《关于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上海世茂新体验置业有限公司等九家房地产公司全部股

权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和沪上会咨资报字[2007]第038号《关于上海世茂新体验

置业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财富时代置业有限公司拥有的酒店资产价值

咨询报告书》，上述不可拆分的酒店资产的土地使用权价值暂按委托方世茂股份

提供的酒店所占土地位置和面积进行测算，于评估基准日新体验酒店项目和三里

屯酒店项目的土地占地面积为101,917平方米，对应的评估值合计为人民币捌亿

贰仟捌佰万元(RMB828,000,000)。前述酒店资产所对应的土地面积应在项目建成

后由土地管理部门测绘确定，并按《关于上海世茂新体验置业有限公司及其全资

子公司北京财富时代置业有限公司拥有的酒店资产价值咨询报告书》中已确定的

土地使用权的每平方米单价，最终确定前述酒店项目的资产评估价值（下称“最

终酒店评估价值"）。 

7.2 作为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之一，世茂房地产（0813HK)与世茂股份双方同意，

将目标公司上海世茂新体验置业有限公司截止2007年8月31日经审计的应付世茂

房地产（ 0813HK) 下属间接全资子公司上海世茂建设有限公司人民币

625,409,685.40元、上海世茂房地产有限公司人民币10,000,000.00元、上海世茂庄

园置业有限公司人民币2,590,314.60元、北京世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人民币

190,000,000.00元四家公司的其它应付款合计人民币捌亿贰仟捌佰万元

(RMB828,000,000.00)，作为世茂房地产(0813HK)预付给世茂股份收购不可拆分

酒店项目的预付款项。 

7.3 就上述不可拆分酒店项目的开发和转让，世茂房地产（0813HK)与世茂股份

和其它各方同意： 

(1) 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日后，世茂房地产（0813HK)将委托世茂股份继续建设

开发上述不可拆分的酒店项目，相关的持续建设开发资金将由世茂房地产

（0813HK)承担直至上述酒店项目符合法律规定的转让条件，转让至世茂房地产



（0813HK)及其子公司止。 

(2) 世茂股份受托承建上述酒店项目，在上述酒店项目符合法律规定的转让条件

前，将向世茂房地产（0813HK)及其子公司收取酒店项目建设管理费，收费标准

将根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3) 在上述酒店项目符合法律规定的转让条件前提下，世茂股份立即将上述酒店

项目返还给世茂房地产（0813HK)及其子公司，并按7.2条和本条第(2)款约定进

行相关帐务处理。 

(4) 上述不可拆分酒店项目的转让所产生税费将由世茂房地产（0813HK)及其子

公司承担。” 

 

根据《关于上海世茂新体验置业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财富时代置业

有限公司拥有的酒店资产价值咨询报告书》测算而得的“深坑酒店”项目土地使

用权每平方米单价为0.2129万元，根据上述7.1条款的约定，按照项目占地面积

105,350平方米，得出“深坑酒店”土地价格为22,429.02万元。 

本次的交易的本质是为了履行将代建的酒店项目返还给世茂房地产

（0813HK)及其子公司的约定，相关酒店资产的土地使用权价格的确认方法于当

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已有约定，世茂房地产在当时已经支付了预付款项，并且

相关的文件及约定已获得了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和管理部门的批准。公司本次出

售深坑酒店所占土地使用权的价格是公允的，没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问题2.结合前期公司和关联方关于该项目的约定，说明本次交易的实质及是

否符合投资者预期。 

回复： 

本次交易的实质是上市公司履行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就不可拆分酒店

项目的相关约定，将本属于关联方世茂房地产（0813HK)及其子公司的不可拆分

的代建酒店项目，返还给世茂房地产（0813HK)及其子公司的行为。 

该等行为符合世茂股份及世茂房地产在《不竞争协议》中关于酒店业务为世

茂房地产业务范围的业务划分，且经过当时世茂股份（SH600823）和世茂房地



产（0813HK）两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关于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关于土地定价确认方法并由世

茂房地产承担预付款、由世茂房地产提供建设资金、世茂股份收取建设管理费等

约定及后续实施过程均体现了前述的交易实质，符合投资者的利益。 

纵观深坑酒店的建设过程，2006年立项，但由于地质及地下建筑施工的难度，

用了7年时间进行规划研究调整，直到2013年才正式动工。在建设的过程中，很

多施工工程没有详细的国家标准，例如：对于地下建筑的建设标准，主要遵循的

是人防地下工程的标准，而深坑酒店明显有别于标准的人防地下工程，需要对其

进行大量的验证报批工作。另外，消防、抗震等等情况更复杂，这给项目的建设，

带来了超长的建设周期和高昂的建设成本。以上情况，无不表明了《关于上海世

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对于不可拆分的酒店项目的处置约定，

是必要的、合理的、公允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5 月 29 日 


